
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修習科目及學分表 

系所別：○○○○○ 姓名：○○○ 學號：○○○ 
自     學年度取得該類學程修習資格 

※專門課程（教育部核准字號：   年   月    日臺中(二)字第       號函核定） 

國民中學 國民中學藝術與人文學習領域-視覺藝術主修專長 科修習專門科目及學分 

類別 修習科目【相似科目名稱】 學年度學期 修別 學分 成績 備註 

領域核心課程：計 4 學分 
藝術概論 97 上 必 2 92  
藝術心理學【美術心理學】 100 上 必 2 87  
      

表演藝術專門課程至少 4 學分 
偶戲製作與操作(二) 99 上 必 2 90  
視覺設計基礎(一)或(二)【服裝與造型設計】 99 下 必 2 88  
      

音樂藝術專門課程至少 4 學分 
歌劇【歌劇鑑賞】 99 上 必 2 80  
應用音樂【音樂與人文】 99 下 必 2 88  
      

必修科目及學分：計 22 學分 

素描【人體素描】 98 上 選 4 91  
色彩學 99 下 選 2 抵免  
設計 97 上 選 1 84  
設計 97 下 選 1 83  
繪畫【人體油畫】 98 下 選 4 91  
電腦繪圖【3D 動畫設計創作】 98 上 選 1 85  
電腦繪圖【3D 動畫設計創作】 98 下 選 1 80  
美術史(中國) 99 上 選 2 72 ◎中國美術史 
美術史(中國)  99 下 選 2 93 ◎中國美術史 
美術史(西洋) 98 上 選 2 97  
美術史(西洋)  98 下 選 2 95 ◎西洋美術史 
      
      
      

選修科目及學分：計 4 學分 

基礎水墨【水墨線性素描】 97 上 選 1 92 ◎水墨線性素描 B 
基礎水墨【水墨線性素描】 97 下 選 1 94 ◎水墨線性素描 B 
基礎版畫 100 上 選 2 88 ◎基礎版畫(一) 
基礎版畫 100 下 選 2 88 ◎基礎版畫(二) 
基礎陶藝 100 上 選 2 92 ◎基礎陶藝(上) 
基礎陶藝 100 下 選 2 92 ◎基礎陶藝(下) 
      

說明： 
1.修習該任教科別者應應符合，必備課程 20 學分，選備課程 26 學分。 
2.課程科目於【】內為本校報部核定相似科目名稱。 
3.◎後之課程為原始科目名稱。 

 

 

註解	[11]:	系所別依畢業證書上資料

填妥。 

註解	[12]:	教育專業課程學分表上方

有相關資料。 

註解	[13]:	依適用之專門課程上方資

料填寫，可參新生座談會手冊。 

註解	[14]:	請選擇適用之表單。 

註解	[15]:	將專門課程『科目名稱』

填上，【相似科目名稱】僅保留您採

認科目，多餘的不需呈現，如果無則

只要呈現『科目名稱』。 

註解	[16]:	實際修習該科學年度及學

期。 

註解	[17]:	要採認學分數，如果規劃

3-4 學分但您修 3 學分，則呈現 3，

又如果您修 3 學分，但規定 2 學分

時，請輸入 2 學分。 

註解	[18]:	是在修習中等學程時修習

專門課課程，請輸入當時成績，如果

是非修習中等學程所修之課程時，則

輸入『採認』。 

註解	[19]:	您修的課程名稱與報部核

定之『科目名稱』或【相似科目名稱】

皆不一致時，請輸入◎XXX 課程(歷

年成績單上實際科目)一字不漏。 

EX:基礎版畫，但您修『基礎版畫(上)』

時，請於備註欄繕打◎基礎版畫(上)。


